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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州理工大学关于试点开放实验
室的指导意见

兰理工发〔2012〕94 号

为了进一步拓展学生的实践技能，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素

养，充分发挥实验室的资源效益，促进实验教学改革，不断提高

实验教学水平，学校决定将部分本科基础实验室（中心）对全校

学生试点开放，以便积累经验扩大开放范围和提高开放的质量。

一、开放的原则

（一）在基础实验室试点开放教学计划外的实验项目。

（二）本次实验室开放试点工作贯彻“面向全校、因材施教、

形式多样、讲究实效”的原则，给予学生更多自主选择实验室、

实验项目和学习时间段的空间。

（三）试点学院的实验室（中心）参加本次试点工作，实验

室（中心）必须能在完成计划内教学任务的前提下利用现有师资、

仪器设备、环境条件等资源实现对全校本科学生开放。

二、试点单位及开放的实验项目

（一）试点单位

本次选取开放基础好的实验室（中心），作为开放实验的试

点单位。具体是电信学院电工电子实验中心、石油化工学院基础

化学实验中心。

（二）开放的实验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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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工电子实验中心开放实验项目为： PLC 编程及应用、电子

制作与调试，面向全校学生开放。

基础化学实验中心开放实验项目为：水热水解法制备氧化铁

纳米材料及其表征、Cu(Ⅱ)与二甲基亚砜配合物的制备与红外分

析、磷石膏制备羟基磷酸钙、铁极化曲线的测定及应用实验研究

等 4个项目，面向石油化工学院、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、生命科

学与工程学院的学生开放。

三、开放实验管理

（一）试点开放的实验项目，以实验室（中心）根据实验

条件设计为主。实验室中心根据学生人数的多少和实验内容，应

具备良好的仪器设备和充足的实验材料，并配备有一定能力和数

量保证的指导教师及实验技术人员参与开放工作。

（二）开放实验以项目为载体，按照项目进行管理。规定

每个学生所选开放实验项目学时数不超过两周学时。

（三）开放的实验项目在学校实验室综合管理系统公布，

供学生选择、预约、进行实验。实验项目为学生多选项，开放

时间为多时间段。

四、学生学分与教师工作量

（一）学生参与开放实验，其成绩经考核后按创新学分计入

总学分（1 周学时计 0.5 学分），以实验最终成果和指导教师的

评价作为成绩的评定依据。

（二）对于试点开放实验的指导教师，按开放实验项目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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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的学时数计算工作量（一般分组人数为 20 人），计算工作

量时课程系数可按创新课程选取。面向学生数量大的实验室

（中心），年末可核算一定的管理工作量补贴。

五、政策支持

（一）学校保证开放实验所需的低值易耗费用，按照实验室

（中心）实际开展开放实验的内容核定审批，所支持的实验材料

与消耗费按实验消耗定额核定。

（二）开放实验学生受益范围大且有拓展性，对于承担开放

实验项目的实验室（中心），学校可进行设备仪器的补充调整，

增强实验能力。

（三）试点工作结束，要全面总结试点工作，补充、修订

和完善开放实验的指导意见，同时要组织评比，对积极开展开

放实验试点并取得成绩的实验室（中心）和个人要进行奖励，

对完成不好的中心和个人要进行考核。

六、试点期为一年。试点工作结束后，开放实验室（中心）

按修订意见执行。

七、本意见由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,自文件下发之日起

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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